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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立大坪多元智能生態美學實驗小學112學年度正式教師甄選簡章 

壹、 依據 

一、 「國民教育法」及其施行細則。 

二、 「教師法」及其施行細則。 

三、 「師資培育法」及其施行細則。 

四、 「教育人員任用條例」及其施行細則。 

五、 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甄選作業要點。 

六、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 

七、教育部93年1月13日教育部臺人（一）字第0930000757 號函訂、109年12月31日臺教授國

字第1090146670B 號令訂定「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甄選作業要點」暨112年2月3日

臺教授國字第1120003545A號令。 

八、新竹縣政府教育局112年5月11日教學字第1125014328號函。 

貳、 大坪實小簡介 

《學校型態實驗教育條例》公布實行後，本校於106學年起成立為新竹縣立大坪多元智能

生態美學實驗小學(以下簡稱大坪實小)，我們以生態環境與藝術人文為課程主軸，並結合生

活經驗的主題式學習，以達到學習力的啟發，是全國唯一「多元智能生態美學」實驗學校。 

一、實驗教育理念 

透過ARCO的理念，營造全國唯一「多元智能」生態學校典範 

民國91年新竹縣政府委託財團法人雅歌文教基金會在大坪國小試辦學校發展計畫，引進

ARCO經營理念，深信人的生活是一篇生命的樂章，不是毫無意義的音符。教育工作就是將每

個人的樂章，在人生舞台上發展成為一首動人雅歌。ARCO由四個英文字的首字母組成，每一

個字代表雅歌人的一個理念。 

Awakening 喚醒 

我們相信，教育的意義不在輸入知識，而在喚醒智能（To Lead Out）。根據多元智能理論，

提供孩子一個智能舞台，幫助每個孩子融解弱勢領域，發展強勢領域，使每個孩子都有成功

的機會。 

Realization 實現 

我們相信，唯有讓一個人擇其所愛，才能要求他愛其所擇。根據內在動機理論，提供孩子一

個生命舞台，幫助每個孩子透過積極的成長，實現自我，參與社會。 

Circumstance 環境 

我們相信，陪孩子學習需要先營造環境。積極營造學習環境，讓多感官的學習，提昇學習的

吸收率；透過藝術教育強化注意力、專注力及自動化的技巧，增進學習效果。 

Offering 奉獻 

我們相信，教育之道無它，愛與榜樣而已。大坪的家長無怨的配合，大坪的老師無悔的奉

獻，親師積極合作，幫助孩子在「品格第一」的原則下，建立良好的習慣。（新竹縣立大坪

國小委託私人辦理學校發展計劃書，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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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依據多元智能理論，營造多元適性的教育環境，將領域課程改編，透過生活經驗的

連結，喚醒孩子的感覺，讓孩子帶著感覺學習，並因享受能呈現自己感覺的學習而喜歡學習，

引導學生展現優勢智能，以創造個人的成功經驗 ；允許孩子用自己擅長的方式學習，並接受

不同的步調，培養學生主動學習、問題解決的能力。 

多元智能課程的實施，注重每位孩子的優勢智能、啟發天賦，落實有教無類、因材施教、

適性揚才的國民基本教育理念。 

透過內在動機及高峰心流經驗（flow experience），創造每個孩子都成功的學校 

心流（flow）的概念是由Csikszentmihalyi於1975 年所提出，他認為當人們在從事技能

層次與個體感興趣的活動時，會完全投入其中，而無視於周遭事物的存在。當學習者在工作

中越經常體驗到心流經驗，他們越容易對工作產生幸福與滿足的感受，而這種感覺越頻繁，

更會激勵學習者迎向新的挑戰，因此有利於個體成長（Csikszentmihalyi,1996）。 

大坪實小提供多元的學習環境，逐步建立教學範例，以內在動機為基礎，透過心流經驗

的正向刺激，創造成功的機會，提升學童生活品質與自我成長的途徑。 

透過做中學及五官六感的教育，使孩子成為學習的主體，成為自主學習的理念學校 

杜威曾說：「我們從不直接進行教育，而是藉由環境間接施教」（Dewey,1916:23），所

以，「教育的一切作為，其目的皆在運用環境，俾便激發學生的反應，並且導引其學習的進

程。」（Dewey,1916:188） 

大坪實小營造「在哪裡發現、在那裡學習」的多元學習環境，從課堂教學變成環境教學，

讓學生浸潤在具有美感與方便性的學習環境中，可以隨時隨地學習、探究，成為學習的主體，

此乃本實驗教育哲學的根據。 

        建構本校教育目標： 

(a)師法自然，體認生命的獨特性，建構生態美學價值觀。 

(b)以優勢智能學習為本，和諧同工，建立自信完成品格。 

(c)透過體驗與生活實作，提升問題解決與研究能力，發展專長才能，實現夢想。 

達成本校學生圖像：OWL 貓頭鷹 

(a)Offering 奉獻  ：我願意奉獻所學，完成品格，成為夢想實踐者！ 

(b)Wisdom 智慧 ：我願意善用智能，展現智慧，成為問題解決者！ 

(c)Love    愛          ：我願意關懷生命，愛己愛人，成為生態守護者！ 

透過學校型態實驗教育計畫，持續推展「多元智能學習」課程，整合相關資源，永續經

營並保有彈性實施課程空間，形塑多元智能生態美學特色，以凸顯學校辦學理念，創造竹縣

教育亮點，提供本縣家長多元選擇的機會，打造新竹縣卓越品牌典範學校，成為偏遠小校轉

型成功，永續經營的典範。 

二、學校特色課程 

（一）貓頭鷹家族生態課 

我們將全校學生混齡編組於八個貓頭鷹家族中，結合生態學習及品格教育，讓服務學習

成為貓頭鷹家族的最大特色。在家族活動中，和諧同工成為孩子們互相學習的模式，每個人

都有機會分享發表自己的意見與想法，學長姐們(大貓頭鷹)亦負起協助指導、照顧學弟妹(小

貓頭鷹)的責任，藉由貓頭鷹家族制度，培養孩子們互動、互助、互愛精神，營造全校大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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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樂氣氛。 

（二）主題研究課 

三年一輪的主題網是大坪實小課程統整的核心，每年全校都有一個共同的主題:關連-和

諧同工-我們來改變」，以主題為核心進行研究，研究報告是吸收率最高的學習方法，不僅能

協助孩子發現問題，亦能讓孩子嘗試解決問題，成為學習的主人。 

學習「如何學習」，讓孩子對環境有感覺，再去發現問題，透過資料收集、掌握重點，

進行文獻探討與研究方法，最後以多元的方式來呈現研究成果。  

 

參、 教師工作要求與應盡義務 

本校為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學校，部分科目不使用出版社教科書，教材、教學資源與學習

資源需由教師自編；教師工作除依教師法等相關教師工作義務規範外，並應遵守下列事項： 

一、加入社群進行課程設計與教學共備 

「學校特色課程」之課程內容與學習教材，皆由本校教師在寒暑假師培及學期中專業對

話時間，全程參與共同設計與開發。「基本學力課程」則依教師專長或任教科目編入課程研

發小組及備課社群，進行課程研討與教學共備。 

二、協同教學與公開觀課 

本校部分課程依學生學習需求採取協同教學進行授課，透過分組學習、混齡合作、個別

化及團隊共作等學習方式，引導學生達成學習目標，開展學習成就；教師間除協同教學外並

透過公開觀課與議課，依據學生學習反應，適當調整課程教學。 

三、帶領學生學進行學習成果發表 

本校實驗計畫之課程著重於生態探索、藝術與人文與主題研究課，在學習各階段安排學

生發表學習成果，呈現多元發展。 

（一）生態導覽解說：從一年級開始的生態探索，讓孩子每週2堂的上課是學習也是發表，在

外賓來訪時，高年級的學生以大坪小小導覽員的身分解說學校生態，多元呈現生態學習

成果。 

（二）把愛傳出去-感恩音樂會：每學期末配合年終感恩季舉辦把愛傳出去-感恩音樂會，邀請

學生家長、社區居民、社區老人到校聆聽，以悠揚的樂曲讓學生表達出感恩敬老之心。 

（三）全校性學生研究發表會：每學期末舉辦全校性學生研究發表會，每位學生站上台向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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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長、家長分享一年的研究成果，以研究者身分教會大家，全校一同學習。 

（四）兒童劇公演：配合實驗課程三年一輪的主題，每三年一次舉行兒童劇公演學習成果展。

透過課程引導，全校學童一起編劇以戲劇、音樂劇或是默劇或舞蹈等多元方式對外演出，

在新竹縣文化局的舞台上展現自我，親師合作為大坪學生搭建無限的學習舞台與生命舞

台。 

（五）美的分享：每天一篇「美的分享」，孩子透過以文字或繪畫來記錄當天所學、生活點滴

與自我省思；親、師、生三方溝通的橋梁。親師生溝通、品格實踐反省、學習重點記錄、

閱讀心得報告、命題寫作、生活心情寫照。 

四、學習成就評量 

學生成績評量視學生身心發展與個別差異，以獎勵及輔導為原則。任課教師依教學計畫

在期初以口頭或書面通知等方式向學生及家長說明。 

（一）背景理解 

教師在開學前與其他必要時刻，與個別家長會談，以了解學童身心特質、成長背景、

家庭生活等，作為學童個別成長理解的基礎。並與家長保持必要的密切聯繫，使評量

符合個別化的需求。 

（二）多元評量 

本計畫採用多元化的教學評量方式，教師評量學童最重要的是「適性」及「個別差

異」。 

（三）質化評量 

教師細緻地觀察學童在各個面向上的發展，並使用文字描述的方式，來說明學童在其

各自的特質潛能及發展脈絡上，所做的成長與進步所做的評估，於每學期期末發給，

評量重點在於自己跟自己比較，分為兩種形式書面報告： 

1.質的評量：總結每個學童的特質、成長與對其下學年度的期許，這樣的評量方式對教師是

高度的挑戰，卻爲學童每學年的學習評量注入深層的意義，對學童而言，這比任何分數型

的評量具有生命滋養的意涵。 

2.進步型評量：總結每個學童在各項課程的學習中，主動參與的程度及在學習的進程中達到

的目標與進步程度，對學童及家長而言，進步型評量能快速掌握學習動態。 

五、持續專業成長塑造學習典範 

本校為落實學習型組織精神，透過教師專業成長活動，持續教育知能成長，定期參與研

究與發表，成為學生學習典範。 

六、支援行政工作與校辦之活動 

為使本校組織效能發揮最大績效，教師均需參與全校性活動（如:寒暑假師培研習、研究

成果發表、公演、親子大露營、週六舉辦之親職日等）、擔任行政工作（如：組長、資訊聯

絡人等）。 

肆、 甄選類科、名額 

一、一般教師1名(具實驗教育教學經驗為佳)。 

二、英語教師1名(具實驗教育教學經驗為佳)。 

三、兩類科均得視需要備取若干名（其備取名額由本校教師甄選委員會同意後訂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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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甄選條件與資格 

一、基本條件 

（一）年齡65歲以下(民國47年8月1日以後出生)，具有中華民國國籍之國民（大陸地區人民經

許可進入臺灣地區者，須在臺灣設籍10年以上）。 

（二）無「教師法」第14條各款及「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31條、第33條各款情事者。 

（三）最近三年未曾受申誡以上行政處分及受刑事、懲戒處分者。 

二、甄選資格： 

（一）1-1 一般教師:具有國民小學教師資格並取得國民小學合格教師證書者。 

1-2 英語教師:具有國民小學教師資格並取得國民小學合格教師證書者及符合下列5款資

格之一: 

(1) 通過教育部民國88年所辦國小英語教師英語能力檢覈測驗者。 

(2) 畢業於英文（語）相關系所者、畢業於外文系英文（語）組者(含未分組之外國語

文系，並經畢業之大學開具主修英文之證明者）、畢業於英文（語）輔系者、國民

小學英語教師學士後教育學分班結業者。 

(3) 修畢各大學專為國小英語教學所開設之英語20學分班者。 

(4) 達到CEF架構之B2級以上英語相關考試檢定及格證書者。 

(5) 國民小學加註英語專長教師證書。 

（二）現職教師應取得原服務學校報考同意書（附件二)及簽具切結書（附件三)，具結錄取後，

若於112年7月31日以前未能取得原服務單位離職證明書而影響自身權益，後果自行負責。 

（三）若持有92年7月31日前核發之合格教師證書者，應檢具服務證明書或離職證明書。(持已

逾 10年以上之教師證書者適用之)。 

（四）參加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稚園教師資格檢定考試及格正在申辦教師證書尚未取得合格

教師證書者，請檢附檢定考試及格證明、修畢師資職前教育課程證明書正、影本各乙份

（正本驗後發還，影本繳交備查）及檢具切結書（附件三）乙份接受複試報名現場資格

審查。 

（五）已依「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稚園教師資格檢定及教育實習辦法」辦理複檢尚未取得合

格教師證書者，請檢附實習教師證書、師資培育機構開具之辦理複檢證明書正、影本各

乙份（正本驗畢後歸還，影本繳交備查）及檢具切結書（附件三）乙份接受複試報名現

場資格審查。 

（六）因病退休、資遣人員報考者，需檢附公立醫院康復證明及核定退休、資遣公函。 

（七）凡持國外學歷報考者，報名時需繳驗下列證件，始得依規定受理複試報名現場資格審查： 

1.經駐外單位驗證後之國外學歷證件正、影印本及法院公證之中譯本乙份。 

2.經駐外單位驗證後之國外學歷歷年成績證明正、影印本及法院公證之中譯本乙份。 

3.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核發之修業期間出入境日期紀錄證明。 

4.以上所持國外學歷證件，準用教育部新修正之「大學辦理國外學歷採認辦法」查證，

若經查證不符或不具有擔任國民小學教師資格者，取消其資格。 

（八）如有資格不符或證明文件虛偽不實者，縱因甄選前未能察覺而錄取，仍應予無條件取消

錄取資格或解聘，並追究當事人相關法律責任。又錄取後無法依師資培育法或其他相關



6 

 

檢定辦法，取得合格教師證書者，亦予以取消錄取資格。 

陸、 報名作業 

一、 甄選簡章及報名表：即日起請自行至下列網站下載，並請務必詳閱本簡章： 

（一）新竹縣立大坪多元智能生態美學實驗小學之【人事公告】  

  https://dpes.hcc.edu.tw/ 

（二）教育部全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選聘網 

http://tsn.moe.edu.tw/index/ 

（三）新竹縣教育研究暨網路發展中心之【公告資訊/學校公告】 

   https://www.hcc.edu.tw/ 

二、 報名分兩階段辦理，包括初試及複試。 

（一）第一階段－初試 

1.報名方式：初試報名需同時完成網路報名及現場報名。 

(1)網路報名：網路報名之網址為 https://forms.gle/a6RJhyaF7eqJeBYR6，應考人自即日

起至112年5月19日(星期五)下午15時止，應完成網路報名，並填寫下列資料上傳(資料

填寫及檔案上傳需同時完成，學校將於收件後24小時內發送報名確認電子郵件，如應考

人未收到信件，請於上班時間來電確認，03-5802264分機30)。 

未完成網路報名填寫、資料未上傳或缺件者，不可參加初試現場報名。 

網路報名：請於報名網站上填寫項次 a及 b資料，並將 c 及 d資料整合成一個檔案上傳(無

需另繳書面資料)。 

a.基本資料及報考類科。 

b.具身心障礙資格者請詳填需求輔具(無則免)。 

c.中文自傳、教學經歷及個人特殊表現介紹 (內容以1頁A4為限) 。 

d.教師個人教育理念(內容以2頁A4為限)，須包含以下項目: 

 對於大坪多元智能生態美學實驗教育的看法。 

 想到大坪實小任教的原因。 

 多元智能校園班級經營理念。 

★上傳檔案檔名為「身分證字號.PDF」限10MB 以內，PDF 檔，檔案內容包含項次 c 及 d 所

述內容。 

(2) 現場報名：進行書面資料審查及繳交報名費。 

請於112年5月23日(星期二) 及5月24 日(星期三)當日上午9時起至下午15時止至大坪實

小生態教室，進行現場報名、繳交報名費及領取准考證。 

現場報名應備妥下列證件影本，並攜帶正本查驗(證件正本驗畢歸還)。證件以 A4紙張影

印1份，依序裝訂成冊由學校留存，資料不齊者，不受理補件及報名。 

a.報名表（附件一）。 

b.國民身分證（出生地欄未註記或註記為大陸地區者，請附三個月內個人戶籍謄本正本

乙份）。 

c.合格教師登記證（證書）或實習教師證書及辦理複檢送件證明文件或教育學分證明或

專門科目學分證明或符合國小普通班英語教師專長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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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最高學歷畢業證明文件（報名表上所載姓名、出生年月日、身分證字號與學歷證件、

國民身分證有不符者，不得報名）。 

e.報考同意書（附件二）【現職教師適用】。 

f.報考切結書（附件三）。 

g.具身心障礙資格服務者請於網路報名時填報(無則免)。 

h.附回郵信封乙只，作為寄發成績通知之用，請書寫受信人姓名、地址、電話，貼限時

掛號郵資35元。  

i.2吋相片2張(1張自行黏貼於報名表，1張用於報名當天，現場製作准考證) 。 

2.初試報名費：新台幣1,000元整(既經報名，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退費)。 

（二）第二階段－複試 

1.複試報名：請應考人於112年6月10日(星期六)上午7時30分起至8時10分止至大坪實小總務處報

名、報到，並繳交複試報名費。 

2.報名、報到地點：新竹縣立大坪多元智能生態美學實驗小學總務處。 

3.複試報名費：新台幣1,000元整(既經報名，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退費)。 

4.報到方式： 

a.請應考人於複試當日攜帶准考證及國民身分證或貼有照片之身分證明文件（如駕照、護

照及健保 IC卡），依公告報到時間準時辦理報到。 

b.未攜帶准考證或上述身分證明證件者，不得應考。 

c.若經唱名3次未到或逾時者，取消應試資格，應考人不得提出任何異議。 

柒、 甄選方式 

一、 分兩階段辦理，包括初試及複試。初試成績錄取者方得參加複試。以複試總成績決

定錄取人員。 

二、 第一階段初試：採中文筆試（教育理論與實務、主題研究課教學活動設計，請準備

黑色或藍色原子筆應試）。 

（一）初試考場公布：112年5月31日(星期三)上午10時公告於新竹縣教育研究暨網路發展中心 

http://www.nc.hcc.edu.tw 及新竹縣立大坪多元智能生態美學實驗小學網站

http://www.dpes.hcc.edu.tw/。 

（二）考場開放時間：112年6月3日(星期六)上午8時起至8時30分止。 

（三）考試報到時間：112年6月3日(星期六)上午8時起至8時30分止，未於8時45分進入考試教

室者，以棄權論。 

（四）考試時間：112年6月3日(星期六)上午9時至11時，共120分鐘。 

（五）應試時，應考人應攜帶身分證正本（或貼有照片之身分證明文件，如駕照、護照及健保

IC 卡）及准考證入場參加考試。未帶准考證或上述身分證明證件者，不得應考。 

（六）筆試範圍： 

1. 申論題，教育理論與實務(含多元智能教育理論)(100%)。 

2. 主題研究課教學活動設計(100%)。主題研究課時數規劃為每學期18週，每週兩節課。 

(1)112年6月3日現場公開抽題，以112學年度【和諧同工】主題研究課做設計，依現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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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坪實小特色課程之主題研究課11個教學單元如下，抽出其中一個單元，進行教學

活動設計。(內容包含時數分配、創新教學策略、提升學生學習動機與成效、差異

化教學、適性評量等) 

             a.主題探索:引導學生討論主題概念。 

b.確認題目:審核研究方向、範圍與可用資源。 

c.閱讀文獻:閱讀摘要及筆記，整理重點、報告。 

d.問問題:題目設定與文獻方向。 

e.研究架構:用關鍵詞與心智圖詞，組織研究大綱。 

f.文獻探討:針對提問抓出重點、讀摘要，做系統性整理。 

g.研究方法:引導學生針對文獻重點，找出適合的驗證方法。  

h.結論:統整研究學習重點(知識、技能、品格)，省思與心得。  

i.前言:用精煉、吸引人的語句，介紹研究題目定義與預期成果。 

j.研究發表練習:模擬上台報告，掌握重點，流暢的表達並錄影計時。  

k.研究檢討:針對自己或同儕的研究表現給回饋或建議。 

(2)大坪實驗課程112學年度【和諧同工】主題研究內容概述下： 

探討此時此地的人如何和諧同工。了解「立約」的意義，學習彼此尊重、和諧同

工。透過成長的經驗，學習了解自己、表達自己、積極聆聽與充分溝通，在多元文

化的社會裡，珍惜相同的習性、尊重不同的文化，建立和諧的社會。 

（七）領有身心障礙手冊者（在有效期限內），初試結果依總分高低予以排序。若身障身份考

生未達最低錄取標準，筆試總分加5%計算，加分後若高於最低錄取標準者，得以增額

(不佔名額)方式進入複試。 

（八）初試錄取名單：112年6月6日(星期二)12時公告，於新竹縣教育研究暨網路發展中心

【公告資訊/學校公告】https://www.hcc.edu.tw/及新竹縣立大坪多元智能生態美學實

驗小學【人事公告】https://dpes.hcc.edu.tw/公告。 

三、 第二階段複試：採試教（占總成績50%）及口試（占總成績50%）方式辦理。第一階段初

試錄取人員始可參加。 

（一）複試報到時間及地點：112年6月10日(星期六)上午7時30分起至8時10分止至大坪實小總

務處報到及繳交複試報名費，應考人未於上午8時10分前親自完成報到者，以棄權論，

應試順序依序往前遞補。 

（二）應試順序：112年6月10日(星期六)上午8時10分依據初試准考證號碼，扣除未報到者依

序排列。 

（三）應試時，應考人應攜帶身分證正本（或貼有照片之身分證明文件，如駕照、護照及健保

IC 卡）及准考證入場參加考試，未帶准考證或上述身分證明證件者，不得應考。若經

唱名3次未到則取消應試資格，應考人不得提出任何異議。 

（四）複試時間：112年6月10日(星期六) 上午8時10分。 

（五）進行方式：試教與口試。 

       A:一般教師 

1.試教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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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時間：每位應考人15分鐘。 

(2)方式： 

（a）複試順位依准考證號碼排定。 

（b）於複試前15分鐘，提供該應考人於初試撰寫之「主題研究課教學活動設計筆

試內容」影本，供應考人用以進行複試預備，該影本於複試結束後收回。 

（c）應考人除主辦單位提供之應考資料及文具(例:粉筆、彩色筆、壁報紙全開1

張、磁鐵等)外，不得攜帶任何東西進入準備室及考場。  

2.第一階段：試教 

(1)時間：每位應考人15分鐘。 

(2)方式：內容以初試撰寫之主題研究課教學活動設計為教學演示內容。 

3.第二階段：口試 

(1)時間：每位應考人15分鐘。 

(2)方式：由甄選委員提問，內容以實驗教育理念說明，以及主題研究課教學活動演

示提問為主。 

      B:英語教師 

1.試教準備 

(1)時間：每位應考人15分鐘。 

(2)方式： 

（a）複試順位依准考證號碼排定。 

（b）於複試前15分鐘，抽籤「五年級英語科何嘉仁版本上、下學期八個單元」之

一，複試預備。 

（c）應考人除主辦單位提供之文具(例:粉筆、彩色筆、壁報紙全開1張、磁鐵等)

外，不得攜帶任何東西進入準備室及考場。  

2.第一階段：試教 

(1)時間：每位應考人15分鐘。 

(2)方式：內容以抽籤的教學單元設計為教學演示內容。 

3.第二階段：口試 

(1)時間：每位應考人15分鐘。 

(2)方式：由甄選委員提問，內容以實驗教育理念說明，以及英語教學活動演示提問

為主。 

捌、 成績計算： 

一、初試成績 

（一）成績通知：112年6月6日(星期二)12時公告(考量紙本送達較慢，故採網路寄送電

子成績單，但仍會以書面寄送初試成績通知單)。 

（二）成績複查：112年6月7日(星期三)下午13時起至16時止，持准考證及身分證明文

件， 檢附成績通知單、複查成績申請書（附件五）及複查費新台幣100元整/項

目，親自或委託他人（須檢具委託書，附件四）至大坪實小教導處申請複查，逾

時不予受理，成績複查以一次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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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初試錄取人數：各類科依成績高低錄取5人，進入第二階段複試。 

（四）以初試成績較高者錄取。同分時依本簡章柒、甄選方式(六)筆試範圍：教學活動

設計、教育理論與實務得分比序，教學活動設計得分高者名次排前，教學活動設

計及教育理論與實務同分者，再續比教學活動設計之教案設計與課程規劃，教學

活動設計得分高者名次排前，若各項比序皆同分則增額錄取。 

（五）初試成績僅作為取得複試資格，不列入錄取總成績計算。 

二、複試成績 

（一）成績計算 

1.複試總成績之計算以試教（占總成績50%）、口試（占總成績50%）兩項成績合併計算，滿

分為100分。 

2.凡進入複試者，初試成績不再採計，依複試總成績高低順序決定錄取名單。如未達最低錄

取標準(總成績未達80分)時，經本校教師甄選委員會同意後，得不足額錄取。 

3.複試成績相同時，依照試教、口試成績高低依序錄取。 

（二）成績通知：112年6月12日(星期一)上午10時公告(考量紙本郵寄較慢，故採網路寄送電

子成績單，但仍會以書面寄送複試成績通知單)。 

（三）成績複查：112年6月13日(星期二)下午13時起至16時止，持准考證及身分證明文件，檢

附成績通知單、複查成績申請書（附件五）及複查費新台幣100元整/項目，親自或委託

他人（須檢具委託書，附件四）至大坪實小教導處申請複查， 逾時不予受理，成績複查

以一次為限。 

玖、 錄取公告 

112年6月14日(星期三)下午3時公告，錄取名單將公告於新竹縣教育研究暨網路發展中心

【公告資訊/學校公告】 https://www.hcc.edu.tw/ 及新竹縣立大坪多元智能生態美學實驗

小學網站https://dpes.hcc.edu.tw/。正式錄取人員請於112年6月16日(星期五)上午10時至

12時止攜帶所有相關證件正本，向本校人事室辦理報到。 

壹拾、 附則 

一、 如因颱風、地震等天然災害或其他不可抗力之因素時，考試得延期或取消舉行，並

由本校甄選委員會公告周知。   

二、 應考人之基本條件、報考資格、證書文件，以及個人作品，如於錄取聘任後發現偽

造不實、抄襲者或有教師法第十四條各款之一或有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31條、第33

條各款情事者，除取消錄取資格外，如涉及刑責應由應試者自行負責。 

三、 經甄選合格錄取者於報到後，不得再至他校應徵，經報新竹縣政府核定後，正式起

聘日為112年8月1日。 

四、 凡錄取者，因應學校需求不得拒絕兼任行政工作及學校指派之職務。 

五、錄取報到後應實際於本校服務滿6學期(服務年資採計至當年度7月31日)，始可申請縣

內外教師介聘，前所稱實際服務滿6學期，指實際服務現職學校期間扣除各項留職停

薪期間所計算之實際年資(育嬰或應徵服兵役而留職停薪期間之年資，得採計至多2學

期)。 



11 

 

六、經錄取分發者，應繳交公立學校醫院體格檢查表(含最近3個月內胸部X光檢查)，最

遲於112年7月31日前繳交，如逾時未繳交公立醫院體格檢查表者，註銷錄取資格。 

七、聯絡方式：新竹縣立大坪多元智能生態美學實驗小學，聯絡電話 03-5802264分機30

或12。 

八、申訴電話：新竹縣政府教育局（03）5518101分機2811林小姐。 

九、本簡章經本校教師評審委員會決議通過，校長核定後實施。如有未盡事宜，應依照

相關法令辦理；法令未規定者，則交付本校教師評審委員會議決。



 

附件一 

 新竹縣立大坪多元智能生態美學實驗小學112學年正式教師甄選報名表 
 

編  號  

(相片黏貼處) 

姓  名 
 性

別 
□男 □女 

出生年月日 民國 年 月 日 
婚

姻 
□已婚 □未婚 

身分證字號  
兵

役 

□役畢 □未役 

□服役中 

國   籍 □中華民國 □兼具外國籍( 國) □外國籍( 國) 

地址 

戶籍地址： 

通訊地址：  

電子信箱： 

電

話 

日： 

夜 ： 

行動： 

學

歷 

畢 業 學 校 系、所 修業起訖年月 日(夜)間部 證書字號 

     

     

修習

學分

情形 

教育

學分 
修習學校  修習學分數  

證書

字號 
 

專門

學分 

修習學校 

科目名稱 
 修習學分數  

證書

字號 
 

教師登記或

檢定情形 

種類 科目(專長) 登 記 機 關 登記日期 證書字號 

     

教

學

經

歷 

服 務 學 校 職 稱 服 務 期 間 離職原因 備 註 

     

     

繳驗證

件名稱 

「*」為

無者免繳 

□國民身分證 

□合格教師證書 

□英語專長教師證明等資料

(報考英語教師者提供) 

□最高學歷畢業證明書 

□報考同意書(*) 

□報考切結書 

□身心障礙手冊證明 

(在有效期限內) 

□委託書(*) 

□限時掛號回郵信封 

□2吋相片(製作准考證) 

注意 

事項 

1.上方資料請先填妥並簽名。 

2.相關證明文件以原始證件為準，正本驗畢發還，影印本請依序裝訂留校備查。 

3.審核如有異議，得於報名當天以書面檢附有關證件立即送審核人員審核。 

填表人 

簽名 

 
審查意見 

□資格符合 
審查人 

 

年 月 日 □資格不符 

□一般教師 

□英語教師 



 

附件二  

同 意 書 
 

【本表爲現職教師適用】 

 

茲同意 

本校教師  參加 

 

新竹縣立大坪多元智能生態美學實驗小學112學年正式教師甄選，如

經錄取，同意該員離職，特此證明（正式離職證明書，仍俟依規定辦竣

離職手續後核發）。 

 

此致 

 

新竹縣立大坪多元智能生態美學實驗小學甄選委員會 

 

 

學 校: 

校 長： （簽章） 

 

 

(學校校印)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附件三 

 

切 結 書 

【本表所有應考人均應具結】 

本人  參加新竹縣立大坪多元智能生態美學實驗小學112學

年正式教師甄選，已詳閱甄選簡章內容，茲切結下列事項： 

一、所附證件正(影印)本屬實，並確無教師法第14條各款及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31

條、第33條規定之情事，如有不實願負相關法律責任並無異議放棄錄取及聘任資

格。 

二、如所附為外國學歷證件，經依教育部國外學歷查證要點規定查證有不符或不予認

定情形時，無異議由錄取學校逕行解聘。 

三、以現職教師身分報考者，無法於112年7月31日前提交離職證明書，致影響報考人

相關法定權益時，無條件放棄正式教師錄取資格，絕無任何異議。 

四、已修畢教育學分，取得報考類科之實習教師證，並具有「師資培育法或其他相關

檢定辦法」之複檢資格者，同意先行報考。如獲錄取，保證於112年7月31日以前

取得合格教師證，並同意自取得合格教師證之日起聘，若無法於112年7月31日以

前取得合格教師證，無條件放棄正式教師錄取資格，絕無任何異議。 

五、本（112）年度教師資格檢定考試應試者，欲於申辦教師證書期間報名參加教師甄

選，得檢附檢定考試及格成績通知單暨修畢師資職前教育證明書切結報名，若無

法於112年7月31日以前取得合格教師證，無條件放棄正式教師錄取資格，絕無任

何異議。 

六、如有不符甄選資格條件而隱匿實情者，經查證屬實，無異議放棄錄取資格；已聘

任者，無異議解約，並繳回已領之薪資。 

七、錄取報到後應實際於本校服務滿6學期(服務年資採計至當年度7月31日)，始可申

請縣內外教師介聘，前所稱實際服務滿6學期，指實際服務現職學校期間扣除各項

留職停薪期間所計算之實際年資(育嬰或應徵服兵役而留職停薪期間之年資，得採

計至多2學期)。 

八、若蒙錄取分發應聘後，絕不至他校應徵。 

此 致    新竹縣立大坪多元智能生態美學實驗小學甄選委員會 

立切結書人： 
 (簽章) 

身分證字號： 
  

住 址： 
  

電 話：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月 日 



 

附件四  

成績複查委託書 

 

 

 

立委託書人  因故確實無法親自辦理貴校112學年度 

 

正式教師甄選之(初試、複試成績複查)，特委託  代為辦理。 

 

此致 

 

新竹縣立大坪多元智能生態美學實驗小學甄選委員會 

 

 

   委託人:               (簽章)      身分證字號: 

   住址: 

   電話: 

 

 

   受委託人:             (簽章)      身分證字號: 

   住址: 

   電話: 

 

 

    中華民國     112   年            月           日 



 

附件五 

新竹縣立大坪多元智能生態美學實驗小學112學年度 

正式教師甄選應考人申請複查成績申請書 

收件編號： 

應考人姓名  出生年月日 年 月 日 身分證字號  

應考名稱 新竹縣立大坪多元智能生態美學實驗小學112學年度正式教師甄選 

複查項目 □初試  □複試 

申請人 

代理人 
簽

章 

 申請日期    112  年 月 日 

複查結果 

 □成績計算無誤。 

 □成績計算有誤，應更正為 

 __________分。 

教評會簽章  

注意事項： 

1. 初試複查時間：112年6月7日（星期三）下午13時起至16時止。 

複試複查時間：112年6月13日（星期二）下午13時起至16時止。 

2. 持准考證及身分證明文件，檢附成績通知單、複查成績申請書（附件五）及複查費用新台幣

100元整/項目，親自或委託他人（須檢具委託書）（附件四）至新竹縣立大坪多元智能生態

美學實驗小學教導處申請複查，逾時不予受理。成績複查以一次為限。 

3. 申請複查考試成績，不得要求重新評閱、提供參考答案、閱覽或複印試卷。亦不得要求告知

閱卷委員之姓名或其他資料。 

 



 

附件六 

國民小學教師加註英語專長符合相當於 CEF語言參考架構 B2級之各項

英語檢定考試標準參照表 

Common European Framework of Reference for Languages: Learning, teaching, assessment (簡稱 CEF) 

B2級以上英語相關考試檢定及格證書 

考試名稱 符合相當於 CEF語言參考

架構 B2級以上英語檢定 

考試項目 備    註 

全民英檢

(GEPT) 

中高級複試通過 聽說讀寫 可則下列任一方式報考： 

◎ 兩階段考：「聽讀」成績通過後，考

「說寫」。 

◎ 一日考：「聽讀說寫」合併一天考完。 

 資料參考：LTTC財團法人語言訓練測

驗中心。 

外語能力測驗

(FLPT) 

筆試（含聽力、用法、字

彙與閱讀）195 

口說 S-2+ 

寫作 B 

聽說讀寫 ◎ 英語測驗分筆試（含聽力、用法、字彙

與閱讀）、口試、寫作測驗。受理單項

或多項合併報考。 

 資料參考：LTTC財團法人語言訓練測

驗中心。 

托福 iBT測驗 

  (網路型態) 

(TOEFL iBT) 

聽力21；閱讀22 

口說23；寫作21 

聽說讀寫 ◎ 無分項考試。 

◎ 成績須符合各分項標準。 

 資料參考：ETS臺灣區代表忠欣股份有

限公司。 

雅思(IELTS) 6.0 聽說讀寫 ◎ 無分項考試。 

 資料參考：英國劍橋大學語言測評考試

院。 

劍橋五級國際

英語認證

(Cambridge 

English) 

Cambridge English : 

First 

舊稱(FCE) 

聽說讀寫 ◎ 無分項考試。 

 資料參考：英國劍橋大學語言測評考試

院。 

劍橋博思職場

英語檢測

(BULATS) 

The Association of 

Language Testers in 

Europe 

(ALTE) Level 3 

聽說讀寫 ◎ 聽、說、讀、寫可分項單考。 

 資料參考：英國劍橋大學語言測評考試

院。 

PTE 學術英語

考試(PTE-A) 

聽力59；閱讀59 

口說59；寫作59 

聽說讀寫 ◎ 無分項考試。 

◎ 成績須符合各分項標準。 

 資料參考：台灣培生教育出版股份有限

公司。 

安格國際英檢

測驗(Anglia) 

Advanced level 中高級測

驗須獲得 PASS或 MERIT 

或 DISTINCTION 的成績。 

聽說讀寫 ◎ 「聽讀寫」合併考；「口說」為選考，

不能單獨報考口說。 

◎ 成績須符合 PASS或以上成績。 

 資料參考：英國安格國際英檢。 

多益英語測驗

(TOEIC) 

聽力400；閱讀385 聽讀 ◎ 「聽、讀」合併考。 

◎ 成績須符合各分項標準。 



 

◎ 多益英語測驗字2008年全面改制後已無

新制或傳統之分。 

 資料參考：ETS臺灣區代表忠欣股份有

限公司102年1月24日忠益102字第132號

函修正。 

多益口說與寫

作測驗(TOEIC 

Speaking and 

Writing 

Tests) 

口說160；寫作150 說寫 ◎ 「說、寫」合併考；可單考「口說」。 

◎ 成績須符合各分項標準。 

 資料參考：ETS臺灣區代表忠欣股份有

限公司102年1月24日忠益102字第132號

函修正。 

傳統多益英語

測驗(TOEIC) 

750 聽讀 ◎ 傳統多益成績採認標準採總分制。 

◎ 此項考試自98年8月31日起停考，故成

績依行政院95年4月4日院授人力字第

0950061619號函之參照標準。 

 資料參考：ETS臺灣區代表忠欣股份有

限公司。 

托福 ITP測驗 

(TOEFL ITP) 

543 聽讀 ◎ 分數含聽力、文法結構及閱讀，成績採

認標準採總分制；無寫作及口說考試。 

◎ 對照成績自100年11月起更新，100年11

月前對照成績為527。 

 資料參考：ETS臺灣區代表忠欣股份有

限公司102年1月24日忠益102字第132號

函修正。 

托福 CBT測驗

(TOEFL CBT) 

197 聽讀寫 ◎ 無口說考試。 

◎ 此項考試自95年9月30日起停辦，故成

績依行政院95年4月4日院授人力字第

0950061619號函之參照標準。 

 資料參考：ETS臺灣區代表忠欣股份有

限公司。 

托福 PBT測驗

(TOEFL PBT) 

聽力&閱讀527 

寫作4 

聽讀寫 ◎ 無口說考試；寫作考試成績依其能力描

述之評分表，寫作4分約等同於 CEF之

B2級成績。 

◎ 部份區域已停考。臺灣地區於90年停

考。 

◎ 此項考試成績依行政院95年4月4日院授

人力字第0950061619號函之參照標準。 

 資料參考：ETS臺灣區代表忠欣股份有

限公司。 

備註：  
1. 教育部於109年3月16日以臺教師（二）字第1080182073B號令發布「國民小學教師加註各領域

專長專門課程架構表實施要點」，作為各師資培育之大學規劃加註英語專長 專門課程之參
據。 
通過教育部88年度所辦國小教師英語能力檢核測驗者（須檢附國小英語師資培訓「英語教學能
力班」學分證明書影本）及通過財團法人語言訓練中心 93 年度所辦國民小學教師英語能力檢
核考試者（須檢附財團法人語言訓練中心證明函影本），視同符合相當於CEF語言參考架構 B2 
級以上英語考試檢定及格。 

http://zh.wikipedia.org/wiki/2006年
http://zh.wikipedia.org/wiki/2006年

